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第三章  稅基、稅率之比較 

 

本章為兩岸加值稅稅基、稅率之比較，分為二部分。第 3.1 節為稅基

之比較研究，內容包括消費型與生產型、納稅義務人、銷項及進項四部分

之比較。第 3.2 節為稅率之比較研究，內容包括應稅稅率、免徵加值稅及

零稅率三部分之比較。 

 

第 3.1 節  稅基之比較 

 

3.1.1  中國從生產型改消費型，與臺灣稅基相同 

 

從總體經濟「支出面」的國民所得會計帳來看，國民所得額（Y）等

於消費（C）加投資（I），臺灣對消費課稅，中國改制前對消費及投資課

稅， 2009 年以後改制成只對消費課稅，稅基即與臺灣相同。 

另外從「所得面」的國民所得會計帳來看，理論的生產型加值稅課徵

對象為國民所得額（Y），稅基包括淨利潤（π）、薪資（w）、利息（i）、租

金（r）及折舊（depreciation），是指加值稅計稅依據中包含折舊，也就是

不允許扣除資本設備（I），此法對投資有著直接而強烈的限制作用，無疑

是限制經濟發展。中國為了獎勵投資，逐漸允許「每年」折舊的扣除，即

國民所得額減去折舊之餘額，也就是只對利潤、薪資、利息及租金課稅，

又稱為「淨生產型加值稅」。因此中國「每年」的稅基即是銷貨收入減去

進貨成本，再減去「每年」攤提折舊之餘額，也就是分期扣抵的觀念，因

為每年折舊之和即等於資本支出，理論上待折舊攤提年限終了，資本即可

完全自稅基中扣抵完畢。 

而臺灣鑑於現代工業發展迅速，技術進步日新月異，購進的生產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5

備，未待折舊攤提完畢，新型的機器已經出現。為了經濟上的理由，必須

汰舊更新，才能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為了滿足此種需要，乃有「消費型

加值稅」產生。此法允許企業將新購入之資本設備，立即從稅基中「全部

扣除」，實際上享受了提前扣抵稅款的權利，相當於享受了政府提供的無

息貸款，有利資本形成，所以臺灣的稅基是銷貨收入減去進貨成本，再於

購買新設備時一次扣除資本支出。 

若折舊攤提完畢，折舊即等於資本支出，淨生產型稅基即與消費型稅

基相同，然而企業通常無法待折舊完畢即報廢或購進新設備，總是無法全

數扣抵完畢，所以淨生產型實際上之稅基較理論大。因此消費型稅基=理

論上淨生產型稅基＜實際上淨生產型稅基＜生產型稅基，所以臺灣「消費

型」之稅基小於中國「改制前生產型」之稅基。 

中國自 2009 年起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因此臺灣「消

費型」之稅基即與中國「改制後消費型」之稅基相同。 

 

表 3.1  臺灣消費型稅基、中國改制前生產型稅基、改制後消費型稅基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改制前                中國改制後     比較 

制度                消費型           生產型                    消費型 

支出面              C                C+I                       C 

消費（C）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資本（I）           不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重複徵稅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經濟發展            不限制           限制                      不限制 

所得面（理論）      π+w+i+r         π+w+i+r                  π+w+i+r       相同 

所得面（實際）      π+w+i+r         π+w+i+r+未攤提之折舊     π+w+i+r     

本大類稅基          小               大                        小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1.2  兩岸「納稅義務人」之項目相同 

（Ａ）法令規定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六條規定，對營

業人之定義，1.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有銷售貨

物或勞務者。2.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組織等，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

3.外國之事業、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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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銷售勞務之買受人。 

中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

第八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包含單位或個人。單位，是指國有企業、集體企

業、私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股份制企業、其他企業和行政

單位、事業單位、軍事單位、學校單位、社會團體及其他單位。而個人是

指個體經營者及其他個人。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兩岸的稅基都包含公營、私營、公私合營事業、組

織等，以營利或非以營利為目的銷售貨物之行為。且都不以營利為目的或

對外有營業之外觀為限，只要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之事業組織，都應課

徵加值稅。因此兩岸對「公私營事業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及無須有營業

外觀之銷售收入」項目相同。 

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為營業人，所以臺灣對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主體為

自然人者，非納稅義務人，就算有符合營業要件之經濟行為者，並無須被

課徵營業稅，但若是符合經常發生的營業行為，即認定為以營利為目的，

也就是非一時性貿易，其銷售貨物或勞務就必須被課稅。而根據 1994 年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增值稅若干徵收間題的通知」，非企業性單位或

個人如果經常發生增值稅應稅行為，並且符合一般納稅人條件，可以認定

為一般納稅人。所以兩岸對「個人經常發生之銷售收入」項目相同。 

臺灣對國外事業在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要課營業

稅。根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無設置經營機構的外商投資企業

或外國企業，在境內提供應稅勞務，自 1994 年起也屬於增值稅的納稅義

務人，也就是境外單位或個人在境內銷售勞務應課徵增值稅。所以兩岸對

「國外事業在境內之銷售勞務收入」項目相同。 

（Ｃ）兩岸「納稅義務人」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對事業、組織、政府機關或營利之個人等，無論是否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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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為目的，亦無論是否有營業外觀，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包含於稅

基。另外兩岸對國外事業在境內之銷售勞務收入也包含在稅基內。所以兩

岸「納稅義務人」之項目相同。 

 

表 3.2  臺灣與中國「納稅義務人」之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納稅義務人                       事業、組織等         事業、組織等         相同 

營利之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非營利之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營業外觀                         無須                 無須                 相同 

政府之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個人經常性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國外事業在境內勞務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本大類稅基                       相同                 相同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1.3  臺灣「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項目大於中國 

Ａ.臺灣「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

之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

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中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進口貨物，均應繳納增值稅。增值稅暫行條

例實施細則第二條規定，貨物是指有形動產，包括電力、熱力、氣體在內。 

營業稅法第三條規定，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

為銷售貨物。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三條規定，銷售貨物是指有償移轉貨物的

所有權。 

營業稅法第十六條規定，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

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格外收取之一切費用。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所稱價外費用，是指價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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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方收取的手續費、包裝費、運輸裝卸費及其他各種性質的價外收費。 

營業稅法第五條之規定，對進口貨物定義為，起運地在中華民國境

外，目的地在中華民國境內者。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兩岸加值稅均採「目的地課稅原則3」，銷售貨物起

運地必須在本國境內，方予以課徵加值稅。兩岸對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予

他人，以取得有償代價者，需納入加值稅基。兩岸對申報進入國境內的貨

物，不論是否銷售，在報關進口階段就必須繳納增值稅。所以兩岸對「須

在境內銷售貨物、須取得有償代價及進口貨物」之項目相同。 

中國規定貨物是指有形動產，包括銷售電力、熱力、氣體在內，但不

包括銷售無形資產與不動產（詹淑雯 2005）。臺灣亦是指有形動產，也將

銷售電力、熱力、氣體納入課稅範圍內，而銷售無形資產與不動產亦為課

稅範圍，孫佩琳 （2005）提到，權利之轉讓，包括商標權、著作權、專

利權等，應繳納營業稅，所以銷售無形資產是課稅範圍，另財政部 81 年 1

月 31 年台財稅字 811657956 號函釋規定，建屋出售係在境內銷售貨物，

屬營業稅法應課徵營業稅之範圍。由於臺灣課稅範圍包含銷售有形動產、

無形資產與不動產，中國僅銷售有形動產，所以臺灣「銷售資產」之項目

大於中國「銷售資產」之項目。 

臺灣對銷售額為貨物或勞務達到可供銷售狀態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如

契約未約定，均假設採取 CIF4貿易條件，包括貨價外收取之一切費用，稅

基即包含運輸裝卸費、保險費、包裝費、倉儲費、手續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根據 1994 年「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各種性質的價外收入都應當徵收增

                                                 
3
目的地課稅原則 (destination principle)：營業行為產生之加值額,應在行為之目的地或消費地，

由消費該商品的國家課稅。詳見 Rosen and Gayer （2007）。 

來源地課稅原則（origin principle）：依據所得發生的來源地，決定課稅權的行使為何國，而不

論國籍為何。詳見 Rosen and Gayer （2007）。 
4 FOB（Free on Board）離岸價。CIF（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到岸價=FOB+I 保險費+F 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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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稅的批復」，對於貨價外之運輸裝卸費、包裝費、手續費及其他各種性

質的價外收費，都應併入貨物或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徵收增值稅。所以兩岸

對「貨價外之各項必要費用」之項目相同。 

（Ｃ）兩岸「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均對於在境內銷售貨物或進口貨物須納入稅基，均須取得

有償代價之規定相同。兩岸對於貨價外之各項必要費用包含於稅基。所以

兩岸「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相同。 

    但臺灣對銷售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不動產均包含於稅基。中國僅包

含有形資產。因此臺灣「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貨物及

進口貨物」之項目。 

 

表 3.3  臺灣與中國「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屬性                          目的地課稅原則          目的地課稅原則           相同 

起運地                        起運地在本國境內        起運地在本國境內         相同 

代價                          有償取得                有償取得                 相同 

進口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有形動產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電、熱力、氣體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無形資產與不動產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貨價外之必要費用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手續費、違約金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本大類稅基                    大                      小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Ｂ.臺灣「銷售勞務」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勞務」之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三條規定，提供勞務於他人，或提供貨物予他人使用、收

益、以取得代價者，即為銷售勞務。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提供加工、修理

修配勞務，應繳納增值稅。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條規定，加工是指受託加工貨物，即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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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託方按照委託方的要求製造貨物並收取加工

費的業務。修理修配是指受託對損傷和喪失功能的貨物進行修復，使其恢

復原狀和功能的業務。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三條規定，所稱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

是指有償提供。但單位或個體經營者聘用的員工為本單位或雇主提供加

工、修理修配勞務，不包括在內。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兩岸對勞務之提供地必須在本國境內，方予以課徵

加值稅，假設臺灣之旅行業者在臺灣招攬生意，由臺灣的導遊帶領至美國

遊學，雖然款項是由臺灣的旅行業者代收，但因勞務之提供地在美國，並

不屬於臺灣的銷售範圍。兩岸對提供勞務，以取得有償代價者，其勞務收

入就要課徵加值稅。所以兩岸對「須在本國境內提供勞務及須取得有償代

價」之項目相同。 

另外兩岸對於政府公共服務收入不課稅，因為其屬非自發性，為法律

規定義務所不得不然，且大多數國家對政府在履行公權力過程中，所為之

服務是不課稅的。所以兩岸對「政府公共服務收入」之項目相同。 

兩岸對由委託方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託方按照委託方的要求製造

貨物並收取加工費的業務收入，以及受託對損傷和喪失功能的貨物進行修

復，使其恢復原狀和功能之修理的業務收入都屬課稅範圍。兩岸對「加工、

修理勞務之業務收入」項目相同。  

臺灣將大部分勞務之提供納入加值稅之課稅範圍。中國增值稅只對提

供加工、修理勞務課徵，大部分勞務之提供，另課以營業稅，不實行加值

稅。所以臺灣「銷售勞務」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勞務」之的項目。 

（Ｃ）兩岸「銷售勞務」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均須在本國境內提供勞務納入稅基，且均須取得有償代價

之規定相同。兩岸對於加工、修理勞務之業務收入也都包含於稅基。但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1

岸對政府公共服務收入均不包含於稅基。所以兩岸「銷售勞務」之項目相

同。 

但臺灣將大部分勞務之提供包含於稅基。中國僅包含提供加工、修理

勞務收入。所以臺灣「銷售勞務」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勞務」之項目。 

 

表 3.4  臺灣與中國「銷售勞務」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經濟行為                            提供勞務             提供勞務             相同 

提供地                              提供地在本國境內     提供地在本國境內     相同 

代價                                有償提供             有償提供             相同 

政府公共服務收入                    不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相同 

提供加工、修理勞務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除提供加工、修理之勞務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本大類稅基                          大                   小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Ｃ.臺灣「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小於中國「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三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銷售貨物：1.營業人以

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

購買供銷售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上述規定於勞務準用之。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四條規定，單位或個體經營者的下列行

為，視同銷售貨物：1.……。3.設有兩個以上機構並實行統一核算的納稅

人，將貨物從一個機構移送其他機構用於銷售，但相關機構設在同一縣市

除外。4.將自產或委託加工的貨物用於非應稅項目。5. ……。8.將自產、

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無償贈送他人。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條規定，所稱非應稅項目，是指提供

非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和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等。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臺灣對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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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供營業人自用、借用或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中

國將自產、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提供給他人或無償贈送他人，視同銷

售貨物或勞務，另依據 1994 年「中國國家稅務局關於增值稅若干徵收問

題的通知」及 1997 年「關於平銷行為徵收增值稅問題的通知」，企業透過

贈送實物或以實物投資方式，不開立發票，即屬逃漏稅行為。兩岸對凡有

自用、借用或無償的贈送等情形，雖非銷售行為，也就是無論是否取得有

償代價，包括與他人交換貨物、勞務或其他經濟利益，並不以價金為限，

均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屬於加值稅課稅範圍，所以兩岸對「自用、借用

或無償的贈送等代價」之項目相同。 

兩岸對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規定大致相同，不過中國多列了總分支機

構不在同一縣市之貨物運送，及納稅人將自產或委託加工的貨物用於非加

值體系兩款。因此臺灣「總分支機構不在同縣市運送貨物之價值暨將自產

或委託加工貨物用於非加值體系之價值」項目小於中國。 

（Ｃ）兩岸「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對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取得的代價，都不以價金為限，也包

括與他人交換貨物或勞務的價值，因此對於自用、借用或無償的贈送等代

價須納入稅基。所以兩岸「視為銷售貨物」之項目相同。 

但中國對總分支機構不在同縣市運送貨物之價值暨將自產或委託加

工貨物用於非加值體系之價值包含於稅基。臺灣並不包含。所以臺灣「視

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小於中國「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 

 

表 3.5  臺灣與中國「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代價                                  不以價金為限         不以價金為限        相同 

自用、借用或無償的贈送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總分支機構不在同縣市貨物運送          不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小於 

自產或委託加工貨物用於非加值體系      不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小於 

本大類稅基                            小                   大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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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臺灣「兼營營業」之項目大於中國「兼營營業」之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

期貨業，按特種稅率計算營業稅額。以上行業經營非本業之銷售額適用一

般稅率。 

    中國「營業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營業稅暫行條例）第三條規定，

營業稅應稅勞務是指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

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及銷售不動產等其他勞務部

門。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臺灣對銀行業、保險業、郵政業等視為特種營業人，

不在加值稅範圍內。中國對金融業、保險業等課徵營業稅，不實行加值稅。

兩岸都認為銀行業及保險業，屬運用閒置資金或財產之理財行為，且銀行

業、保險業、郵政業本身的特殊性，假如每一項服務是單獨提供的就應該

課稅，如何將這些課稅的因素從整個交易中分離出來，各自歸屬各的項

目，帳務處理有其困難，更不易按進銷差額計算稅額，另保險業支付保險

賠款的對象，往往無法取得扣抵憑證，具有技術上不易克服的困難，所以

兩岸對「銀行業、保險業、郵政業等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相同。 

但是臺灣對金融業、保險業、郵政業等特種營業人，若有非本業銷售

貨物或勞務的收入，如銀行業銷售紀念品，按一般稅率課徵，屬加值稅課

稅範圍。而中國對金融保險業、郵政業，若有非本業銷售貨物或勞務的收

入，則納入營業稅課稅範圍，不實行加值稅。所以臺灣「銀行業、保險業、

郵政業等非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大於中國「銀行業、保險業、郵政業等

非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 

臺灣對交通運輸業本業業務收入，屬於加值稅課稅範圍。中國對交通

運輸業本業業務收入，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不實行加值稅，係因中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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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化的運輸方式及成本的考量無法提供乘客銷項憑證，另交通運輸業的支

出項目主要是投資性購進及其折舊，如改課徵增值稅，可做其進項扣抵稅

額的數額很少，姚稼強、崔光營 （1998）指出，中國交通運輸業材料、

燃料和水電費約占營業收入的 31.6%，若改課增值稅按 17%稅率徵稅，稅

收負擔率為 11.6%，企業難以承受。所以臺灣「交通運輸業本業業務收入」

之項目大於中國「交通運輸業本業業務收入」。 

臺灣對建築安裝業本業業務收入，屬於加值稅課稅範圍。中國對建築

安裝業本業業務收入，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不實行加值稅，係因中國建

築安裝業經營方式多樣化，小型企業較多，能正確核算稅額的企業是少

數，若徵收將使稅制複雜，且考慮其企業利潤水平普遍較低，姚稼強、崔

光營 （1998）指出，該行業外購材料等支出占營業收入的 40.6%，再加上

營業成本費用、稅金及管理費用，營業利潤率不到 1%，企業稅負承受能力

弱。所以臺灣「建築安裝業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大於中國「建築安裝業

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 

臺灣對電信業本業業務收入，屬於加值稅課稅範圍。中國對電信業本

業業務收入，屬於營業稅課稅範圍，不實行加值稅，係因中國電信業對用

戶收款憑證的管理量大而複雜，扣抵稅額很少，用戶在取得扣抵憑證後如

何扣抵，徵納雙方都面臨不少困難，由於高昂的徵稅成本，應不予課徵（姚

稼強、崔光營 1998）。所以臺灣「電信業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大於中國

「電信業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 

而臺灣對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電信業，若有非本業銷售貨物或

勞務的收入，按一般稅率課徵，屬加值稅課稅範圍。中國對交通運輸業、

建築安裝業、電信業，若有非本業銷售貨物或勞務的收入，依據 1994 年

「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增值稅幾個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中規

定」，凡是在鐵路局內部提供非本業貨物或應稅勞務之收入，免徵收增值

稅，但若在鐵路局以外銷售，應徵收增值稅，另外，同是銷售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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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店銷售的，就徵增值稅，再如建築施工單位採包工包料消費的，則納

入營業稅課稅範圍，不實行加值稅。所以臺灣「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

電信業非本業業務收入」之項目大於中國「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電

信業非本業業務收入」。 

所以中國是以商品流通渠道不同，以行業別來區分是否為加值稅課稅

範圍，中國對在商店銷售貨物或勞務要課徵增值稅，但若在旅店業、餐飲

業等銷售，就併入服務業徵收營業稅，不實行加值稅。而臺灣不論在商店、

旅店業、餐飲業等之銷售收入，只要是銷售行為，不必區分行業，全部納

入加值稅課稅範圍。所以兩岸對「商店銷售收入」項目相同。但臺灣「服

務業銷售收入」之項目大於中國「服務業銷售收入」之項目。 

（Ｃ）兩岸「兼營營業」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對銀行業、保險業、郵政業等本業業務收入都不包含於稅

基。所以兩岸「兼營營業」之項目相同。 

而因為臺灣是以銷售行為來區分是否為加值稅課稅範圍。中國是以行

業別來區分。所以臺灣對銀行業、保險業、郵政業等非本業業務收入均包

含於稅基。中國都不包含。所以臺灣「兼營營業」之項目大於中國「兼營營

業」之項目。又由於臺灣對交通運輸業、建築安裝業、電信業及服務業不論

本業業務收入或非本業業務收入均包含於稅基。中國都不包含。所以臺灣

「兼營營業」之項目大於中國「兼營營業」之項目。 

綜合上述ＡＢＣＤ之分析，臺灣「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

中國「銷售貨物及進口貨物」之項目。臺灣「銷售勞務」之項目大於中國

「銷售勞務」之項目。臺灣「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小於中國「視為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項目。臺灣「兼營營業」之項目大於中國「兼營營業」

之項目。因為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是否包含於稅基相對其他是否包含於稅

基影響較小，所以臺灣「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中國「銷

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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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臺灣與中國「兼營營業」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經濟行為                               兼營本業或非本業    兼營本業或非本業    相同 

課稅範圍                               以銷售行為區分      以行業別區分        大於 

銀行、保險、郵政等本業收入             不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相同 

銀行、保險、郵政等非本業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交通運輸業本業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建築安裝業本業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電信業本業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交通運輸、建築安裝、電信業非本業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商店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屬於稅基            相同 

服務業銷售收入                         屬於稅基            不屬於稅基          大於 

本大類稅基                             大                  小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1.4  臺灣「進項扣抵」項目最小，中國改制前最大 

Ａ.臺灣「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

國改制前「固定資產」之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應由營

業人留抵應納營業稅。 

改制前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條規定，下列項目的進項稅額不得以銷項

稅額中扣抵，1.購進固定資產。……。 

中國自 2009 年 1 月 1日起，允許全國範圍內，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

人抵扣其新購進設備所含的進項稅額，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結轉下期繼續

抵扣。固定資產主要是機器、機械、運輸工具以及其他與生產、經營有關

的設備、工具、器具。房屋、建築物等不動產，不能納入增值稅的扣抵範

圍。證券時報 （2008）。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臺灣及中國 2009 年改制前後，對為生產應稅產品

或提供應稅勞務所使用的原物料、半成品、零配件等，所含進項稅額都可

扣抵銷項稅額，為稅基之減項。所以兩岸對「原物料、半成品、零配件等

進項」項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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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應由營業人留抵應納營業

稅，故為消費型加值稅，即對所有納稅義務人，不分地區或行業，新購進

機器、機械、運輸工具等資產的進項稅額可全額扣抵銷項稅額，為稅基之

減項，稅基較小。中國 2009 年改制前對新購進資產其進項稅額不得以銷

項稅額中扣抵，是為生產型加值稅，未扣除稅基，稅基較大。而中國 2009

年改制後對新購進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可全額扣抵銷項稅額，所以為消費

型加值稅，為稅基之減項，稅基較小。所以臺灣「機器、設備」之項目等

於中國改制後「機器、設備」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機器、設備」之

項目。 

    臺灣對興建房屋出售屬應課徵營業稅的範圍，依據營利事業資產重估

價辦法第二條規定，建築物屬固定資產，且依據財政部 81 年 1月 31 日台

財稅第 811657956 號函釋規定，其取得之進項稅額自得扣抵銷項稅額，為

稅基之減項，稅基較小。中國 2009 年改制前後對房屋、建築物等不動產

取得之進項稅額，仍不能納入扣抵範圍，因未扣除稅基，稅基較大。所以

臺灣「興建房屋出售進項」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後「興建房屋出售進項」

之項目。 

（Ｃ）兩岸「固定資產」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對原物料、半成品、零配件等進項為稅基之減項。所以兩

岸「固定資產」之項目相同。 

但臺灣對機器、設備、房屋、建築物等均可扣抵，可扣抵進項稅額最

大，屬於稅基之減項最大。中國 2009 年改制前對機器、設備、房屋、建

築物等均不可扣抵，可扣抵進項稅額最小，屬於稅基之減項最小。而中國

2009 年改制後對機器、設備等可以扣抵，但房屋、建築物仍不可扣抵，可

扣抵進項稅額較臺灣小，屬於稅基之減項也較臺灣小。因此臺灣「固定資

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固定

資產」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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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臺灣與中國「固定資產」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改制前        中國改制後      比較 

制度                       消費型            生產型            消費型 

原物料、半成品、零配件等    屬於稅基之減項    屬於稅基之減項    屬於稅基之減項  相同 

機器、設備等               屬於稅基之減項    未扣除稅基        屬於稅基之減項     

購買房屋、建築物之進項     屬於稅基之減項    未扣除稅基        未扣除稅基               

本大類稅基                 小                最大                大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Ｂ.臺灣「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小於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

項目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十九條規定，下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1.購進之

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憑證者。2.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

貨物或勞務。3.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4.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

務。5.自用乘人小汽車。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九條規定，納稅人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未按照

規定取得並保存增值稅扣稅憑證，其進項稅額不得於銷項稅額中扣抵。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條規定，下列項目的進項稅額不得以銷項稅額中

扣抵，1.……。2.用於非應稅項目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3.……。4.

用於集體福利或個人消費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條規定，所稱非應稅項目，是指提供

非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和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等。 

（Ｂ）綜合分析 

由以上條文可知，兩岸對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應依規定取得，並保存憑

證，因為納稅人須能夠提供合法憑證，才能證明扣抵之進項稅額屬實，若

為允許扣除之項目，其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為稅基之減項。所以

兩岸對「依規定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項目相同。 

臺灣對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其進項稅額不可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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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中國亦對非供營業個體使用，其進項稅額不可扣抵，但中國多列了對

提供非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和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等非加

值體系的購進貨物，其進項稅額亦不可扣抵。因其為稅基之減項，所以臺

灣「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進項」項目小於中國「非供本業、附屬業

務使用及非加值體系之進項」項目。 

臺灣對交際應酬用及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其進項稅額均不得

予以扣抵，因交際應酬用之貨物或勞務，多為消費性支出，應防杜浮濫，

另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係屬職工酬勞性質，職工領取現金待遇自

行購買貨物或勞務，等同於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發給員工。中國對用於

集體福利或個人消費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其進項稅額亦不得扣抵。

所以兩岸對「交際應酬用及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購進」項目相同。 

臺灣對自用乘人小汽車，進項稅額不得扣抵，因自用乘人小汽車多為

企業高級員工所使用，與酬勞高級員工之性質無異，屬容易混為個人消費

的購進貨物。中國於 1994 年以後的稅制改革，無明文自用乘人小汽車不

得扣抵，但 2009 年起明定小汽車，進項稅額不得扣抵（證券時報 2008）。

所以兩岸對「自用乘人小汽車之進項」項目相同。 

（Ｃ）兩岸「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比較 

綜上，兩岸對依規定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為稅基之減項。兩岸對非

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進項，不可扣除稅基。但兩岸對於交際應酬用及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購進，不可扣除稅基。且兩岸對自用乘人小汽

車之進項，亦不可扣除稅基。所以兩岸「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相同。 

因中國又多列了非加值體系之進項，不可扣除稅基。所以臺灣「不得

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小於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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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臺灣與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憑證                未扣除稅基           未扣除稅基        相同 

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進項            未扣除稅基           未扣除稅基        相同 

用於非加值體系之進項                    屬於稅基之減項       未扣除稅基        小於 

交際應酬及酬勞員工之進項                未扣除稅基           未扣除稅基        相同 

購買自用乘人小汽車之進項                未扣除稅基           未扣除稅基        相同 

本大類稅基                              小                   大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Ｃ.臺灣「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兼營營業扣抵」之項

目，大於中國改制後「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 

（Ａ）法令規定 

1996 年中國關於增值稅若干徵管問題及 1998 年關於調整增值稅運輸

費用扣除率的通知，交通運輸業由於不在增值徵稅範圍，卻特別規定納稅

人取得的運輸發票可以扣抵 7%的增值稅。 

（Ｂ）綜合分析 

臺灣對進貨金額為貨物或勞務達到可供銷售狀態所支付之全部代

價，如契約未約定，均假設採取 CIF 貿易條件，包括貨價外支付之一切費

用，即包含運輸費、裝卸費、保險費、包裝費、倉儲費、手續費及其他必

要費用等，所以臺灣對進項金額中之運輸費，其進項稅額都可扣抵銷項稅

額 5%（徵收率）。而依據 1994 年「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運輸費

用和廢舊物資准予抵扣進項稅額問題的通知」，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外購貨

物（固定資產除外）所支付的運輸費用，根據運費普通發票所列運費金額，

依 7%的扣除率計算進項稅額准予扣除。其為稅基之減項，所以臺灣「運輸

費用」之項目大於中國「運輸費用」之項目。 

臺灣對購進固定資產的運輸費用，可扣抵 5%（徵收率），屬於稅基之

減項，稅基較小。中國 2009 年改制前購進固定資產所支付的運輸費用，

不可扣抵，未扣除稅基，稅基較大。但中國 2009 年改制後，固定資產的

運輸費用可以扣抵 7%，屬於稅基之減項，稅基最小。所以臺灣「購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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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輸費用」之項目大於中國改制後「購進固定資產運輸費用」之項目，

小於中國改制前「購進固定資產運輸費用」之項目。 

（Ｃ）兩岸「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比較 

綜上，臺灣對運輸費可以扣抵 5%。而中國運輸費可扣抵 7%。其為稅

基之減項。所以臺灣「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大於中國「兼營營業扣抵」

之項目。 

又臺灣對固定資產的運輸費用可以扣抵 5%。而中國 2009 年改制前不

可扣除稅基。但 2009 年改制後可以扣抵 7%。所以臺灣「兼營營業扣抵」

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大於中國改制後「兼營

營業扣抵」之項目。 

綜合上述ＡＢＣ之分析，臺灣「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固

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固定資產」之項目。臺灣「不得扣抵

進項稅額」之項目小於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臺灣「兼營營

業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大於中國改制

後「兼營營業扣抵」之項目。因為兼營營業扣抵是否扣除稅基，相對其他

是否扣除稅基影響較小，所以臺灣「進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進

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進項扣抵」之項目。 

 

表 3.9  臺灣與中國「兼營營業扣抵」項目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改制前          中國改制後    比較 

運輸費                       扣抵5%          扣抵7%             扣抵7%        大於 

固定資產的運輸費用           扣抵 5%          未扣除稅基         扣抵 7%             

本大類稅基                   小              最大                大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第 3.2 節  稅率之比較 

 

3.2.1  兩岸「應稅稅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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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名目稅率(nominal tax rate)與實質有效稅率 

（Ａ）臺灣「名目稅率」為 5%。中國「名目稅率」為 17%、13% 

營業稅法第十條規定，營業稅率，最低不得少於 5%，最高不得超過

10%，目前所定的徵收率為 5%。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增值稅稅率：（一）納稅人銷售或進口

貨物，稅率為 17%。（二）納稅人銷售或進口下列貨物，稅率為 13%：1.人

民生活必需品：糧食、食用植物油。2. 人民生活必需品：自來水、暖氣、

冷氣、熱水、煤氣、石油液化氣、天然氣、沼氣、居民用煤炭製品。3.圖

書、報紙、雜誌。4. 人民生活必需品：飼料、化肥、農藥、農機、農膜。

（三）……。（五）納稅人提供加工、修理勞務，稅率為 17%。 

（Ｂ）臺灣「實質有效稅率」為 3%。中國改制前「實質有效稅率」為 23%。

中國改制後「實質有效稅率」為 13%至 15% 

兩岸均採用比例稅率
5，此種稅率，是就應稅貨物或勞務的整體負擔能

力和政府財政收入需求而設計的，也就是一種貨物或勞務的最後零售階段

所負擔的總稅額，才代表它們的稅負水平。而在零售階段之前的各個階段

計徵的稅款，儘管有其相對的稅率，但這些稅率並不反映實際負稅水平，

這是因為加值稅稅額在計算上採取了前後階段稅額的扣抵方法（陳瑞東 

2002）。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林賢郎表示，雖然營業稅

率是 5%，但由於可扣抵進項稅額，實際上只有 3%（林宛瑜 2005）。 

中國增值稅率為 17%看似不高，但因固定資產及進項稅額等諸多不得

扣抵限制因素，實質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約為 23%，遠高於 17%

名目稅率（張國賢 2003）。根據中金公司報告，中國 2009 年以後，允許

企業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稅款進行扣抵，使實質有效稅率減少至 13%至 15%

（鄭捷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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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臺灣採用「單一稅率」，無租稅規劃空間，符合租稅中立性。中國採用

「複式稅率」，產生租稅規劃空間，違反租稅中立性 

臺灣採用單一稅率（single tax rate），不必區分產品種類或行業性質，

稅率均為 5%，計算方便，簡單易徵，企業適應良好。 

中國將產品區分為一般商品及民生必需品，係因考量產品不同，營業

成本亦不同，應採取複式稅率（multiple tax rates）課徵，一檔為 17%的一

般商品，一檔為 13%的民生必需品，也就是對不同對象採取不同稅率。二

檔稅率因計算不便，造成了企業帳務處理的不便，另外也影響了企業的稅

負。 

企業會利用增值稅的二檔稅率差異來避稅，若進項稅額 17%、銷項稅

額 17%，或進項稅額 13%、銷項稅額 13%，即無租稅規劃的空間。但若進項

稅額 13%、銷項稅額 17%，或進項稅額 17%、銷項稅額 13%，即有了租稅規

劃的誘因。例如企業用低稅率的原料來生產高稅率的產品就會多繳稅，例

如速食麵的稅率為 17%，而生產速食麵的麵粉稅率為 13%，假設購進 117

元（含稅）的麵粉，生產了 117 元的速食麵，購進麵粉的進項金額為 103.5

元（117/1.13），進項稅額為 13.5 元（117-103.5），而銷售速食麵的收入

為 117 元（含稅），銷項金額為 100 元（117/1.17），銷項稅額為 17 元

（117-100），企業應繳稅額為 3.5 元（17-13.5），而多繳的這部分稅額會

轉嫁到企業的生產成本中。同理，如果企業是高稅率購進原料，而低稅率

銷售產品，就會減少繳稅，享受到稅收優惠，降低了生產的成本。所以企

業紛紛致力於擴大進項稅額，縮小銷項稅額，使應納稅額減少，由於二檔

稅率，再加上採取了前後階段稅額的扣抵方法，產生租稅規劃的空間，違

反租稅中立性
6，使企業決策逐漸由表 3.10 象限Ⅰ移動至象限Ⅱ，造成了

租稅扭曲。 

                                                                                                                                            
5 比例稅（proportional tax）：不論稅基大小，稅率相同。詳見 Rosen and Gayer （2007）。 
6 租稅中立性(tax neutrality)：租稅的課徵，以不影響財貨間的相對價格為原則。詳見 Rosen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表 3.10  租稅規劃情形表 
 

 
17% 13% 

17% 無租稅規劃空間 多繳稅，造成租稅規劃  Ⅰ

13% 少繳稅    Ⅱ 無租稅規劃空間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Ｃ.臺灣為「稅率低」，對財政貢獻較小。中國為「稅率高」，對財政貢獻較

大 

以歐美及部分亞洲國家之加值稅率為例：英國 17.5%、法國 18.6%、

德國 15%、荷蘭 17.5%、瑞典 25%、加拿大 7%、智利 18%、阿根廷 21%、韓

國 10%、泰國 7%、日本 5%（洪東煒 2006），目前國際上徵收加值稅的國家，

稅率多在 8%至 20%之間。 

臺灣 5%稅率低，中國 17%稅率高，使得中國得到豐厚的稅收。前中華

財政學會理事長陳聽安在接受林宛瑜專訪時指出，消費稅（consumption 

taxes）應是依民眾的納稅能力來課稅，消費越多被課到的稅也越多，歐洲

國家近年來都是加重消費稅，減輕所得稅，以避免影響民眾工作、產出的

意願（林宛瑜 2005）。營業稅率在 5%至 10%內，可由行政機關視情況調整，

不需再經立法院，在政府財政困難的情形下，有學者提出應將營業稅率增

加至 7%，但因為增加的稅負最終仍是轉嫁由全民負擔，在目前政府大幅減

稅的政策下，仍是無法定案。 

綜合上述ＡＢＣ之分析，臺灣採取低單一稅率、稅率低，雖然簡單易

徵，不會產生租稅規劃，符合租稅中立性，但稅收有限。中國採取複式稅

率、稅率高，雖然計算較複雜，造成了租稅規劃的空間，違反租稅中立性，

但得到了豐厚的稅收。 

                                                                                                                                            
Gayer （2007）。 

進 項 稅 率 銷 項 稅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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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臺灣與中國「應稅稅率」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改制前                  中國改制後 

制度              比例稅率                  比例稅率                     （同） 

名目稅率          5%                        17%、13%                     （同） 

實質有效稅率      3%                        23%                          13%-15% 

屬性              單一稅率                  複式稅率                     （同） 

稅率              不區分產品均為 5%         一般商品 17%、必需品 13%      （同） 

行政作業          簡單易徵                  計算複雜                     （同） 

影響              不會產生租稅規劃          造成租稅規劃                 （同） 

財政理論          符合中立性                違反中立性                   （同） 

稅率水準          稅率低                    稅率高                       （同） 

稅收              對財政貢獻較小            對財政貢獻較大               （同）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2.2  兩岸「免徵加值稅」之比較 

Ａ.法令規定 

營業稅法第八條規定，下列貨物免徵營業稅：1.……。19.飼料及未

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20.……。27.肥料、農業、

畜牧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下列項目免徵增值稅：1.農業生產者

銷售的自產農業產品。2.……。8.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 

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農業是指種植業、養殖

業、林業、牧業、水產業。……。農產品是指農業初級產品。 

 

Ｂ.各階段之免稅 

（Ａ）農林漁牧產品：臺灣為全階段免稅，整體總稅負為零。中國為最初

階段之免稅，整體負擔稅率為徵收率 

臺灣對未經加工之農林漁牧產品及副產物免稅，即全階段農林漁牧產

品進項及銷項免稅。中國僅對農業生產者銷售自產農產品免稅，為最初階

段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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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灣正常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5%             0              5%          

中間階段                         5%             5%             0           

零售階段                         5%             5%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5% 

註：實際負擔稅率為銷項稅率減進項稅率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13  臺灣農林漁牧產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0              0              0          

中間階段                         0              0              0                    

零售階段                         0              0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12 是臺灣正常情況下的納稅情況，表示某一產品經歷最初階段、

中間階段及零售階段稅負的流通情形，實際負擔稅率即為徵收率。由表

3.13 可看出，產品每個階段的減免稅對整個加值稅的影響，由於臺灣農林

漁牧產品無論那一階段均為免稅，所以最初階段、中間階段及零售階段的

稅負均為零，整體實際總稅負為零，無須負擔加值稅。 

 

表 3.14  中國正常納稅情況表—低稅率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13%            0             13%          

中間階段                         13%           13%             0           

零售階段                         13%           13%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3%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15  中國農林漁牧產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免稅）                  0             0             0          

中間階段                         13%            0            13%                    

零售階段                         13%           13%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3%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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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是中國正常情況下的納稅情況（低稅率），實際負擔稅率即為

徵收率。由表 3.15 可看出，中國僅對農業生產者銷售自產農產品免稅，

所以最初階段因減免稅而得到優惠，無須負擔加值稅。中間階段並無免

稅，且因無進項稅額可扣抵，所以須負擔加值稅。而零售階段因有進項稅

額可扣抵，無須負擔加值稅，所以整體實際總稅負為 13%，與正常納稅情

況相同。所以臺灣農林漁牧產品，為全階段免稅，整體總稅負為零，無須

負擔加值稅。中國農林漁牧產品，為最初階段免稅，整體實際負擔稅率為

徵收率，須負擔加值稅。 

（Ｂ）農林漁牧製成品：兩岸為最初原料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

收率 

 

表 3.16  臺灣農林漁牧製成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原料階段（免稅）             0              0             0          

中間在製品階段                   5%             0             5%                   

零售製成品階段                   5%             5%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5%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17  中國農林漁牧製成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原料階段（免稅）              0             0             0          

中間在製品階段                   13%            0            13%                   

零售製成品階段                   13%           13%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3%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表 3.16 及表 3.17 可看出，兩岸對農林漁牧製成品為最初原料階段

免稅，無須負擔加值稅。中間在製品階段非免稅，且無進項稅額可扣抵，

所以須負擔加值稅，而零售階段因有進項稅額可扣抵，故無須負擔加值

稅，所以兩岸整體實際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 

（Ｃ）人民生活必需品：臺灣為最初及中間批發階段免稅，實際負擔稅率，

與中國未實施免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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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糧食、飼料、化肥、農藥、農機等均為免

稅。而中國僅列入低檔 13%稅率，並無免稅。 

 

表 3.18  臺灣人民生活必需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批發階段（免稅）             0              0             0          

中間批發階段（免稅）             0              0             0                    

零售階段                         5%             0             5%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5%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表 3.18 可看出，臺灣人民生活必需品為最初及中間批發階段免稅，

稅負均為零，無須負擔加值稅。但零售階段並無免稅，且因無進項稅額可

扣抵，所以須負擔加值稅，整體實際總稅負仍為 5%，與正常納稅情況相同，

所以貨物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某一階段對納稅人實行減免稅，只是造成下一

階段扣抵稅額的減少，並不會影響該貨物的整體實際負稅總額。 

 

表 3.19  中國人民生活必需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批發階段                     13%            0             13%          

中間批發階段                     13%           13%             0                    

零售階段                         13%           13%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3%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表 3.19 可看出，中國對人民生活必需品並無免稅，僅列入低檔 13%

稅率，所以與正常納稅情況相同，中國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實際負擔稅率為

徵收率。所以臺灣為最初及中間階段免稅，實際負擔稅率，與中國未實施

免稅相同。 

（Ｄ）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兩岸對零售階段免稅，均造成重複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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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臺灣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5%             0             5%         

中間階段                         5%             5%            0                    

零售階段（免稅）                 0              5%            5%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5%*2 倍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21  中國正常納稅情況表—高稅率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17%            0             17%          

中間階段                         17%           17%             0           

零售階段                         17%           17%             0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7%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22  中國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免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17%            0             17%        

中間階段                         17%           17%             0                    

零售階段（免稅）                  0            17%            17%           

本大類整體總稅負                                              17%*2 倍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21 是中國正常情況下的納稅情況（高稅率），實際負擔稅率即為

徵收率。由表 3.20 及表 3.22 可看出，兩岸對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均

為零售階段免稅，但免稅階段所購進物品之稅負不能扣抵，消費者並未少

繳一個階段的加值稅，反而使免稅物品負擔了一種「隱藏性的租稅」，造

成負稅的累積，整體實際總稅負為徵收率的 2倍，造成重複徵稅。 

 

Ｃ.兩岸「免徵加值稅」之比較 

綜合上述ＡＢ之分析，臺灣對農林漁牧產品，全階段免徵加值稅，整

體總稅負為零，無須負擔加值稅。中國對農林漁牧產品，最初階段免徵加

值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須負擔加值稅。兩岸對農林漁牧製成品為

最初原料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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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及中間批發階段免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須負擔加值稅。中國

對人民生活必需品未實施免稅。所以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實際負擔稅

率，與中國未實施免稅相同。兩岸對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為零售階段免

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的 2倍，均造成重複徵稅。 

 

表 3.23  臺灣與中國「免徵加值稅」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農林漁牧產品                  全階段免稅                 最初階段免稅 

本大類整體實際負擔稅率        0                          徵收率 

 

農林漁牧製成品                最初階段免稅               最初階段免稅       相同 

本大類整體實際負擔稅率        徵收率                     徵收率             相同 

 

人民生活必需品                最初及中間階段免稅         未實施免稅 

本大類整體實際負擔稅率        徵收率                     徵收率             相同 

 

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          零售階段免稅               零售階段免稅       相同 
本大類整體實際負擔稅率        徵收率*2 倍                 徵收率*2 倍        相同 

財政理論                      重複徵稅                   重複徵稅           相同 

註：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糧食、飼料、化肥、農藥等。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2.3  兩岸「零稅率」之比較 

Ａ.名目稅率與實際稅率 

（Ａ）臺灣「名目稅率」為 0%。中國「名目稅率」為 0% 

營業稅法第七條規定，外銷貨物或勞務，營業稅率為零。增值稅暫行

條例實施細則第二條規定，納稅人出口貨物稅率為零。 

（Ｂ）臺灣「實際稅率」為 0%。中國「實際稅率」為 0%、3%、8%、13%  

臺灣對出口貨物或勞務，營業稅率為零，銷項稅額為零，不僅交易發

生時免徵其稅負，以前各個產銷階段所累積之進項稅額，亦得全數退還給

出口商，完全不必負擔營業稅，退稅率 5%等於徵收率 5%，實際稅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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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出口無退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5%              0               5%              

中間階段                           5%              5%              0    

出口階段                           0%（零稅率）    5%              5%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3.25  出口有退稅情況表 
 

銷項稅率        進項稅率        實際負擔稅率 

最初階段                           5%              0               5%           

中間階段                           5%              5%              0    

出口階段                           0%（零稅率）    0（退稅）       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由表 3.24 看出，在出口階段，當銷項稅率為零稅率，而進項稅額無

法退還，出口商仍須負擔 5%的進項稅額。但由表 3.25 可知，若進項稅額

可以退還，出口商無須負擔 5%的進項稅額，完全不必負擔加值稅。 

中國對出口貨物稅率為零，但執行時退稅率小於徵收率，前手之稅未

退盡，須負擔稅額，實際稅率有 0%、3%、8%、13%四種之多，詳如下列Ｂ.

之分析。 

 

Ｂ.臺灣為「完全免稅」，符合中性原則，中國為「不完全免稅」，違反中性

原則 

（Ａ）臺灣對「一般產品」為完全零稅率，中國為不完全零稅率，實際稅

率為 8% 

因加值稅採「目的地課稅原則」，只有商品的最終消費國，對商品才

有課稅的權利，故出口國對外銷商品多予以零稅率待遇，以退還出口前所

含稅負，增加商品之國際競爭力。臺灣不分種類，出口貨物都適用零稅率，

為完全免稅（full exemption），符合中性原則7。 

                                                 
7 中性原則（principle of neutrality）：不因租稅的課徵而影響私經濟活動。詳見 Rosen and Gay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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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先採實徵 17%稅率，貨物出口後，再全數退還 17%，退稅率 17%-

徵收率 17%=0%，而依據 1997 年「中國關於出口貨物稅收若干問題的補充

通知」，適用 17%增值稅率的退稅率降低為 9%，因稅額無法完全退還，稅

負無法轉由境外的消費者負擔，出口商實際稅率為 8%（17%-9%），為不完

全免稅，違反中性原則。 

（Ｂ）兩岸對「機械設備、電器及電子、運輸工具、儀器、服裝等產品」

為完全零稅率，實際稅率為 0% 

依據 1999 年「中國稅務總局關於提高部分出口貨物退稅率的通知」，

為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機械設備、電器及電子、運輸工具、儀

器、服裝等產品出口退稅率為 17%，實際稅率為 0%（17%-17%），為完全零

稅率。 

（Ｃ）臺灣對「農產品為原料加工生產的產品」為完全零稅率，中國為不

完全零稅率，實際稅率為 3% 

中國對農產品為原料加工生產的產品，適用 13%徵收率，退稅率為

10%，實際稅率為 3%（13%-10%），為不完全零稅率。臺灣為完全零稅率。 

（Ｄ）臺灣對「糖、銅、白金等」為完全免稅，中國為非免稅，實際稅率

為 13% 

中國對國家不鼓勵甚至限制出口的貨物，如糖、銅、白金等，出口時

不適用零稅率，因徵收率 13%，實際稅率亦為 13%，為非免稅。臺灣並無

出口貨物限制的規定，為完全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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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中國實際稅率計算表 
 

產品                               徵收率       退稅率     實際稅率    制度    

一般商品                           17%           9%         8%         不完全零稅率 

機械設備                           17%          17%         0%         完全零稅率 

電器及電子                         17%          17%         0%         完全零稅率 

運輸工具                           17%          17%         0%         完全零稅率 

儀器                               17%          17%         0%         完全零稅率 

服裝                               17%          17%         0%         完全零稅率 

農產品為原料加工生產的產品         13%          10%         3%         不完全零稅率 

糖、銅、白金等                      13%         不能退稅    13%         不適用零稅率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ＡＢ之分析，臺灣不分種類，出口貨物都為零稅率，為完全

免稅，符合中性原則。中國除機械設備、電器及電子、運輸工具、儀器、

服裝等產品為零稅率外，一般商品實際稅率 8%，農產品為原料加工生產的

產品 3%，糖、銅、白金等 13%，不是理論的零稅率，為不完全免稅，違反

中性原則。 

          
表 3.27  臺灣與中國「零稅率」比較表 

 

項目                                  臺灣               中國                  比較 

名目稅率                              0%                  0%                   相同    

實際稅率                              0%                  0%、3%、8%、13%       

一般產品實際稅率                      0%                  8%                  

機械設備                              0%                  0%                   相同 

電器及電子                            0%                  0%                   相同 

運輸工具                              0%                  0%                   相同 

儀器                                  0%                  0%                   相同 

服裝                                  0%                  0%                   相同 

農產品為原料加工生產的產品            0%                  3%          

糖、銅、白金等                        0%                 13%          

比較                                  完全免稅           不完全免稅 

財政理論                              符合中性原則       違反中性原則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